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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黑恶必除，除恶务尽！

2．有黑扫黑，有恶除恶，有乱治
乱！

3．坚持依法严惩方针不动摇，
坚决遏制黑恶势力犯罪。

4．出重拳、下重手，切实形成对
黑恶势力的压倒性态势。

5．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
出海晏河清、朗朗乾坤！

6．坚决扫除黑恶势力，增强人
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7．坚决铲除黑恶势力，保护人
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8．依法严厉打击黑恶势力，坚
决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

9．扫黑除恶清隐患，提升群众
安全感。

10．全民动员，打一场扫黑除恶
人民战争。

11．主动参与扫黑除恶工作，积
极举报涉黑涉恶线索。

12．紧紧依靠群众，坚决打赢扫
黑除恶这场硬仗。

13．全民动员、人人参与，打一
场扫黑除恶的人民战争。

14．深入开展黑恶势力犯罪线
索摸排工作，发动群众积极提供黑恶

势力犯罪线索。

15．全民动员，坚决铲除黑恶
“毒瘤”。

16．坚决打击利用宗族势力横
行乡里的“村霸”、“乡霸”！

17．坚决打击建筑业、运输业、
釆矿业、集市中的“行霸”、“市霸”。

18．坚决铲除强拿硬要、逞强斗
狠、强揽工程的黑恶势力！

19．坚决打击采取贿赂、暴力、
威胁等手段干扰破坏乡村基层换届
选举的黑恶势力！

20．依法打击煽动群众闹事、组
织策划群体性上访的黑恶势力！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宣传口号
一、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什

么时候开始?

2018 年 1 月 23 日，中央政法委
召开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电视电
话会议，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
始。

二、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总蓝
图”是什么？

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自2018
年1月开始，至2020年底结束，为期
3年。

2018年：治标。启动，打掉一批
涉黑涉恶组织，惩处一批黑恶势力

“保护伞”，黑恶势力违法犯罪突出
问题得到有效遏制。

2019 年：治根。攻坚，对已侦
破的案件循线深挖、逐一见底，使
人民群众安全感、满意度明显提
升。

2020年：治本。建立健全长效机
制，取得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压倒性胜
利。

三、扫黑除恶的主要特点是什
么？

已上升至国家战略、斗争对象更
加广泛、斗争手段更加丰富、更加强
调依法打击。

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基本原
则是什么？

“五个坚持”：

坚持党的领导、发挥政治优势；

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紧紧依靠群
众；

坚持综合治理、齐抓共管；

坚持依法严惩、打早打小；

坚持标本兼治、源头治理。

五、“扫黑除恶”中的“黑”与“恶”
指的是什么?

“黑”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

“恶”是指恶势力、恶势力犯罪集

团。

六、“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应当同
时具备哪“四个特征”?

1．组织特征。较稳定、人数多、
有明确的组织者。

2．经济特征。通过不正当手段
获取利益，有经济实力。

3．行为特征。用暴力、威胁等
手段，多次为非作恶。

4．危害性特征。严重破坏经
济、社会生活秩序。

七、“恶势力”的特征及具体表现
是什么?

1．一般为 3 人以上（相对固
定）；

2．经常纠集在一起；

3．使用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
段；

4．多次为非作恶，欺压百姓，造
成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

5．未形成黑社会性质组织。

八、“恶势力犯罪集团”的特征及
具体表现是什么?

1．有3名以上较为固定的成员
（有明显的首要分子）；

2．经常纠集在一起；

3．共同在一起故意实施3次以
上恶势力惯常实施的一些犯罪活动
等。

九、什么是黑恶势力“保护伞”?

1．对象为国家公职人员；

2．利用手中权力；

3．参与涉黑涉恶违法犯罪，或
包庇、纵容黑恶犯罪、有案不立、立案
不查、查案不力，为黑恶势力违法犯
罪提供便利条件，帮助黑恶势力逃避
惩处等。

十、“软暴力”具体表现是什么?

1．暴力、威胁色彩不明显；

2．实施者有暴力威胁的可能
性；

3．会使人产生恐惧、恐慌；

4．影响他人正常生产、工作、生
活；

5．通过“谈判”及滋扰、纠缠、
哄闹、聚众造势等手段实施。

十一、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打击的
重点是什么？

聚焦涉黑涉恶问题突出的重点
地区、重点行业、重点领域，把打击
锋芒始终对准群众反映最强烈、最
深恶痛绝的各类黑恶势力违法犯
罪。

扫黑除恶必备手册

3 月 28 日国务院
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
发布会。记者从会上
获悉，今年清明节以
及“五一”四天小长假
期间，收费公路对7座
以下（含 7 座）载客车
辆免收通行费。

免费时段从节假
日第一天00∶00开始，
节假日最后一天 24∶
00结束。记者还了解
到，今年，交通运输部
将推动取消全国高速
公路省界收费站，大
力推动ETC安装使用。

高速免费：免费时段从假日首日
零时开始

随着清明节、五一劳动节临近，
放假期间收费公路通行是否免费，成
为公众关注焦点。昨日，交通运输部

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吴春耕
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根据 2012
年国务院印发实施的《重大节假日免
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实施方案》，收费
公路免费通行的时间范围为春节、清
明节、劳动节、国庆节等四个国家法
定节假日，以及当年国务院办公厅文

件确定的上述法定节
假日连休日。

据此，“清明”以及
4 天小长假的“五一”
期间，收费公路对7座
以下（含 7 座）载客车
辆免收通行费，包括允
许在普通收费公路行
驶的摩托车。

免费时段从节假日
第一天00∶00开始，节
假日最后一天24∶00结
束。

节日期间，交通运输部将积极指
导各地交通运输部门，结合本地区近
年路网运行监测和统计数据，对易发
生拥堵缓行的高速公路路段及收费站
进行全面排查和治理，及时发布出行
提示信息，强化收费站和服务区管理，
加强ETC推广应用，保障人民群众在
节假日期间安全、便捷、舒适出行。

清明、“五一”假期小客车高速免费通行


